
一、統計範圍與對象：以有感及災害性地震的發生次數，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據震央位置按臺北地區、宜蘭地區、臺中地區、花蓮地區、嘉南地區、臺東地區、高屏地區

四、統計項目定義：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一式2份，1份報送交通部統計處，1份自存。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中央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資料經電腦處理系統定出震央位置及分類分區統計，

  　製成地震月報、地震年報。

有感地震次數編製說明

    (一)有感地震：加速度在0.8gal以上或地面人員感覺到之地震。

  　(二)其他地區：距離台灣地區三百公里以上之區域。

    及其他地區分類。


